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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向经社会第六十九届会议汇报本决议的执行情况。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67/13 
对《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章程》的修订

95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  其关于《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章程》的第61/2号决议， 

注意到  亚太经社会成员在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理事会第六

届会议上提出的相关建议，
96 

确认  理事会成员及非成员参与了就统计所的活动开展的讨论， 

认识到  各方均有增加理事会选举频度的强烈愿望，以期扩大本区

域各国对理事会成员构成以及对统计所业务活动的方向施加更大影响， 

1. 决定  为此通过经过修订的《亚太统计所章程》，以便规定

把理事会成员的任期从目前的五年改成三年；相关的修订案文已作为附

件附于本决议之后； 

2. 还决定 经过修订的《亚太统计所章程》亦应适用于理事会各

现任成员的任期，为此已相应地把这些成员的任期从五年改成三年，自

经社会通过对《亚太统计所章程》的修订之日起生效。 

附件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章程 

设立 

1. 亚洲及太平洋统计研究所(下文简称“本所”)于 1970 年 5 月成立，

当时称亚洲统计研究所，根据经社会 1994 年 4 月 13 日第 50/5 号决议和

1995年5月1日第51/1号决议，被赋予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下

文简称“亚太经社会”或“经社会”)附属机关的法律地位，本所将以同

样的名称及依据本章程的条款继续存在。 

2. 向经社会全体成员和准成员开放参与本所的培训和其他活动。 

3. 本所具有亚太经社会附属机关的地位。 

 
95  见以上第 210 至 223 段。 
96  见 E/ESCAP/67/13，附件三，第 54-58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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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4. 本所的目的是通过对官方统计人员进行务实的培训，加强本区域的

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以及转型经济体在收集、分析和散发统计资料方面，

以及制作可以用于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及时的、高质量的统计资料的

能力，并且协助这些发展中成员和准成员以及转型经济体建立或加强其

统计培训和其他有关活动的能力。 

职能 

5. 本所将通过履行以下职能来实现上述目的： 

(a) 利用成员国现有的培训中心和机构，培训官方统计人员； 

(b) 与其他国际组织和主要利益攸关方联网并结成伙伴； 

(c) 传播信息。 

地位和组织 

6. 本所将设一个理事委员会(下文简称“理事会”)、一名主任和若干

工作人员。亚太经社会将为亚太统计所单设帐户。 

7. 本所位于日本东京都市区。 

8. 本所的活动应符合联大、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经社会所通过的相关

政策决定。本所应遵守《联合国财务及工作人员条例和细则》以及适用

的行政指示。 

理事会 

9. 本所设一个理事会，由日本政府指定的一名代表和经社会推选出来

的亚太经社会其他成员和准成员提名的八名代表组成。由经社会选出的

成员和准成员任期三年，但可连选连任。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或其代表

应出席理事会会议。 

10. 本所所长担任理事会秘书。 

11.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可邀请下列代表参加理事会会议：(a)非理事

会成员国；(b)联合国机关和专门机构及相关机构，(c)理事会认为合适

的其他组织，以及理事会感兴趣领域的专家。 

12. 理事会应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并应通过其本身的议事规则。理事会

会议应由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召集，执行秘书可以主动建议召开理事会

特别会议，并须应理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要求召开特别会议。 

13. 理事会会议的法定人数是其成员的过半数。 

14. 根据本章程第 9款组成理事会的九名成员各有一票表决权。理事会

的决定及建议应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或如无法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则

由出席并参加表决的过半数成员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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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理事会每届常会应选出一名主席和一名副主席，主席和副主席的任

期至理事会下届常会为止。主席或(当主席缺席时)副主席应主持理事会

会议。如果主席无法做满其当选的任期，副主席则应在该任期的剩余时

间代理主席的职责。 

16. 理事会应审议本所的行政和财务状况以及其工作方案的实施情况。

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应向经社会年会提交一份经由理事会通过的年度报

告。 

17. 理事会应审议和核准与工作方案一致的年度和长期工作计划。 

主任和工作人员 

18. 本所设一名主任及若干工作人员，他们均为根据适当的联合国条

例、细则和行政指示任命的亚太经社会工作人员。主任职位空缺一旦宣

布，将请理事会提出候选名单、并酌情提出建议。经社会其他成员和准

成员也可为该职位提名。主任和专业工作人员的全部任期原则上不超过

五年。所有的任命均为定期任用，限于在本所服务。 

19. 主任向亚太经社会执行秘书负责，主管本所的行政事务、年度和长

期工作计划的编写以及工作方案的实施。 

本所的资源 

20. 鼓励亚太经社会的全体成员和准成员对本所的业务运行提供定期

年度捐助。联合国应为本所管理一个第 6款所提及的共同捐款信托基金，

这些捐款将在遵守本章程第 22 款的情况下存入该基金并专用于本所的

活动。 

21. 还鼓励联合国机关、专门机构和其他实体对本所的业务运行提供自

愿捐助。联合国应为技术合作项目的资源捐款或本所活动的其他特别自

愿捐款维持单独的信托基金。 

22. 本所的财政资源应按照《联合国财务条例和细则》进行管理。 

修订 

23. 对本章程的修订应由经社会的一项决议予以通过。 

本章程未涉及的事项 

24. 如果出现本章程或理事会根据本章程第 12 款所通过的议事规则未

涉及的任何程序性事项，应适用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议事规则

的相关部分。 

生效 

25. 本章程自经社会通过之日起生效。 

2011 年 5 月 25 日 
第五次全体会议 


